
壹、前言

政府為照顧農漁民，推動農業政策，兼顧農業經營的特殊性，於 93 年 1 月成立農業金融局、
94 年 5 月設立農業金庫、95 年 1 月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改隸農委會，將農業金融機構統由農委
會一元化管理，建構一個完整、安全的農業金融體系。

農業金融體系的穩健發展是農漁業永續發展的關鍵，農業金融局秉持服務農漁民的核心價
值，積極推行各項措施，強化農業金融監督管理功能，健全農業金融法制，整合農業金融業務，
建構農業金融輔導體系；另為協助農業發展，賡續推動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，並利用農業信用
保證機制，協助農漁民及農企業順利取得營農所需資金。展望新的一年，農業金融局將持續推
動各項農業金融業務，協助農漁會信用部健全經營，確保農業金融永續成長。

貳、107年施政重點
一、建構農業保險制度

有鑑於極端天氣發生頻率增加，造成農漁民嚴重損失，以政府預算辦理天然災害救助，尚
不足以保障農漁民基本收益。為穩定農漁民收入，爰參考國外制度及作法，推動農業保險協助
農漁民分散農業經營風險，進一步保障農業收入。

（一）農業保險試辦成果
1. 辦理概況

目前已試辦梨、芒果、釋迦、水稻、養殖水產、石斑魚及家禽流感保險，近 3 年度
投保情形如下表。

年度 品試辦項 投保件數 投保面積（公頃） 保險金額（萬元）

104 1 89 51 1,313

105 2 175 144 3,247

106 ＊ 7 4,778 7,991 65,908

105 年與 106 年增（減）比較 +5 +4,603 +7,847 +62,661

*：106 年度統計至 12 月 21 日止，其中梨保單尚持續銷售中（銷售截止日：107 年 3 月 31 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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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投保件數遞增，農漁民漸有風險管理觀念

高接梨保險自 104 年起試辦，投保 89 件，105 年梨（含高接梨）投保件數增至 169 件；
106 年針對耕作面積最大之作物水稻，推出水稻區域收穫型保單，農漁民反映良好，二期作
水稻保險投保 4,419 件。

3. 農業保險理賠，彌補災害所致農漁民損失

在現行天然災害救助及農業保險 2 制度併行下，投保農漁民有雙重保障，可獲得更高額
災損補償。近 3 年理賠件數計 224 件、理賠金額 3,083 萬元，有效填補農漁民之重大天災損失。

4. 提供投保誘因，鼓勵農漁民加保

（1）農委會補助農漁民 1/3 至 1/2 之保險費，並請地方政府視財政狀況，再提供部分保費補助；
另提供「農業保險貸款」，減輕農漁民財務負擔，提高投保意願。

（2）106 年度補助保費計 4,712 件、金額 1,823 萬元，有效減輕農漁民負擔。

（二）採滾動檢討修正措施

1. 定期召開推動農業保險會議

為整合金融保險與農業技術等跨領域專業，農業金融局定期邀集相關機關（單位）共同
研商推動事宜，包括檢討各項農業保險辦理成效、保險費補助方案及規劃評估適合未來開發
之保險標的等。

2. 開發新型態保單，提供農漁民分散經營風險選擇

（1）104 年及 105 年開辦實損實賠型及政府災助連結型（梨及芒果）保單。106 年新增收入保
障型（釋迦）、區域產量型（水稻及芒果）、天氣指數型（漁產）等保單，供農漁民多重
選擇，以分散其經營風險。

（2）前開新型態保單較實損實賠型保單，有助於降低勘損人力需求、減少損失鑑定爭議，縮短
理賠作業時間。

3. 以農業思維，對接農民需求

（1）試辦初期以高經濟價值作物為保險標的，為扣合農業經營風險，從綜整產業單位、地方政
府或農民團體對於品項開發之回饋建議，並徵詢農民意見、確認保險需求後，再評估是否
開發保單。

（2）106 年起將近 3 年現金救助前 20 大作物列為優先開發品項，其中水稻、芒果及釋迦等 3
項已開發完成，另開發中保單有香蕉、鳳梨、木瓜、甜柿、蓮霧及文旦柚等 6 項，其餘
11 項作物，列為下階段評估開發品項。 

4. 因地制宜，推出不同類型保單

同一農作物於不同地區生長，面臨天候威脅各有不同，針對區域特性開發保險商品，如
105 年臺東地區釋迦因風災受損嚴重，106 年針對該地區開發收入保障型保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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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加強推廣宣導，貼近農漁民需求

（1）在保單開發階段辦理農漁民及專家座談會，聽取意見並設計符合農漁民需求之保單。

（2）保單銷售期間，於各主要產區辦理農漁民座談會，宣導農業保險觀念及保單內容，並透
過農會電子看板、農委會網頁、傳單等多重管道，向農漁民廣為宣導。

6. 規劃「建置試辦農業保險管理資訊系統」

為完整掌握試辦情形，將於 107 年建置農業保險管理資訊系統，並逐步將各產業機關
（單位）之保費補助及現金救助等資訊系統介接，以累積基礎大數據，作為參考。

7. 汲取國外辦理農業保險經驗

繼續與國內產險公司及國際再保險公司，就建立農業保險制度及國際實務交換意見，
並規劃考察泰國及大陸地區農業保險運作、預算編列與保費補貼等相關管理措施。

　二、輔導農業金融資訊發展整合
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，資訊科技在金融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且深入，同時也是金融業

建立產業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。然而，311 家農漁會信用部之資訊系統，原係分屬 5 個共用
中心及 4 家農會自設資訊室作業，為使各共用中心系統規格趨於一致，未來可互相通提通
存、整合與運用，經由信用部資訊共用系統完成整合，農業金庫可與 311 家信用部完成連線，
建構總行與分行模式，有利於新種業務開發；另因整合後規格相容，資訊系統及設備可避免
重複投資，有效降低成本並達到作業流程標準化。311 家農漁會信用部全部完成轉換後，將
持續整合農漁會其他部門資訊系統（如農漁民健保管理系統、會籍管理系統、人事薪資管理
系統、肥料進銷存貨管理系統及果菜共同運銷管理系統等），成為農漁會「金流」、「物流」、
「資訊流」的資訊共同利用平臺。

105 年 7 月 18 日成功將第 1 家農會（彰化縣線西鄉農會）轉換上線，106 年底轉換家
數已達 99 家，轉換比率為 31.8％。未來將持續辦理聯合、板橋及北區等共用中心之農漁會
會員轉換上線，預定 108 年底完成整合。

新共用系統將優化金融科技及開辦新種業務（如行動網銀 APP、台灣 Pay QR code 行
動支付等），以提供多元化金融商品，增加信用部金融服務項目。未來將持續導入新種業務，
積極推展農漁業行動支付業務，提供小農及農漁商店完整便利之金融服務。新共用系統並將
結合農漁會農漁產品產銷供應鏈，以建構農漁會農漁產銷金流及物流平臺。

　三、健全農業金融業務經營
農漁會信用部是農業金融機構的第一線，對農業及農村影響甚鉅，良好的經營體質是

為農漁民提供最佳服務的保證，農業金融局將以監理與輔導並重方式，協助農漁會信用部健
全經營，並督促農業金庫及農漁會信用部提供多元金融服務，維持農業金融穩定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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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農業金庫為活化餘裕資金，規劃辦理下列業務：

1. 辦理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，協助農漁民及農企業辦理與大陸地區外匯業務，擴大農漁產
業規模。

2. 開辦國際金融業務分行，發展境外授信業務，協助農漁業擴展海外市場，並提供充裕的資金
及完整的金融服務。

3. 成立創投公司，農業金庫對創投公司得 100％持股，投資限額為 8 億元（105 年底淨值 286
億元 ×3％），有助於扶持農企業發展。

4. 擴大投入新創重點產業，農業金庫辦理五加二新創重點產業放款，未來將擴大辦理，年度成
長率以 10％為原則，預計每年增加投入 50 億元，協助農企業取得農業資金。

（二）農漁會信用部提供多元化金融商品及服務，規劃辦理下列業務：

1. 開辦黃金存摺業務，提供客戶投資理財，及資產分散配置之金融商品。

2. 開辦跨會通提通儲，運用農業金融資訊系統整合優勢，規劃開辦客戶得於不同信用部辦理臨
櫃通提儲業務，即甲農會信用部客戶可持存摺、印鑑，至乙農會信用部櫃臺辦理存提款業務，
農漁民可一摺通行各農漁會，獲得快速便利的通提通儲金融服務。

3. 開辦線上小額貸款，規劃整合農漁會徵信、授信、擔保品及逾期放款催收等作業，建構小額
貸款標準化作業流程，提供農漁民完整便利之金融服務，及增加農漁會收入。

4. 擴大農業金庫及農漁會配合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

（1）專案農貸配合推動農業保險，研擬提供專案農貸借款人投保農業保險相關優惠誘因，以
增加農漁民投保意願，並結合農漁會共同推動農業保險業務。

（2）督促農業金庫及農漁會配合農委會推動重大或新農業政策業務，提供農民團體、農企業
及農漁民等充裕資金，以利運用於擴大生產規模、強化運銷加工、開發電子商務及新增
機械設施設備等項。

參、結語

農業金融體系建構以來，在政府、農業金庫及農漁會的共同努力下，農漁會信用部整體表現，
不論在放款品質、風險承擔能力、獲利能力與營運規模，均顯著改善及成長。農業金融局將持續推
動各項農業保險，以協助農、林、漁、牧業者分散農業經營風險，保障收益，並本於穩健開放原則，
適度鬆綁法規，支持農業金融機構開辦新種業務，透過農漁業及金融資訊共同利用平臺建置，可整
合金流、物流及資訊流，並藉由集體議價及異業合作聯盟等發展策略，督導農業金庫適時導入新種
業務，以增加信用部營業項目，整合農漁會通路價值，架構全國完整行銷通路，使農業金融穩健成
長，充分發揮支持與照顧農漁民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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